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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林俊益大法官 提出 

壹、前言 

 

本件判決係【公立大學就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案】。 

聲請人國立臺灣大學（下稱臺大）於中華民國 103 年 7 月間

對其所屬教師作成 103學年度起不續聘措施（依現行教師法第 16

條規定，此措施須經教育部核准，始生效力）之通知，教師不服，

向臺大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經認申訴有理由，撤銷該

不續聘措施。聲請人對申訴決定不服，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經認再申訴無理由，駁回再申訴（教育部

另函復臺大對其不續聘措施，不予核准）。嗣聲請人以教育部為被

告，以再申訴決定為訴訟客體，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之

訴，經法院以起訴不合法為由而裁定1駁回，聲請人不服提起抗告，

經最高行政法院適用該院 106年 6 月份第 2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

決議（下稱系爭決議），以抗告無理由，裁定2駁回而確定。 

聲請人聲請釋憲，主張系爭決議，牴觸憲法第 11條保障大學

自治權及第 16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聲請宣告系爭決議違憲。 

本席認為，本件釋憲聲請，涉及大學受憲法保障之大學人事

自治權遭受公權力侵害之救濟爭議，殊具憲法價值，應予受理。

                                                      
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710 號裁定：被告所屬之中央教師申評會既為終

級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其就上開教師權益事項所為之決定，乃本於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行使法定監督權，核其性質，與一般上級行政機關所為之訴願決定無異，原告學

校自應服從其監督，無許可對之提起行政訴訟之餘地（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度判字第

155號判決、99年度裁字第 151號裁定意旨參照）。 
2 最高行政法院 106年度裁字第 1527號裁定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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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決議，認大學（不分公立或私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

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本判決就公立

大學部分採肯定說，宣告系爭決議「關於公立大學就不予維持其

不續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部分，牴

觸憲法第 11 條保障學術自由及第 16 條保障訴訟權之意旨，應自

本判決公告之日起不再援用。」至於私立大學，則未置一詞。 

本判決受限於原因案件之聲請人為公立大學而於判決主文

僅宣告系爭決議關於公立大學部分違憲，本席對此部分，尚可贊

同。至於判決理由關於釋憲模式之選擇，本席則有不同的論述，

爰提出協同意見書，以就教於方家。另本席亦認為系爭決議關於

私立大學部分，同屬違憲，併予論敘。 

 

貳、本判決釋憲爭議之憲法價值 

 

一、 強調大學人事自治權係受憲法保障之權利 

 

憲法第 11 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

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

等事項。大學就上開事項，享有大學自治權，是大學法第 1條第

2 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

有自治權。」大學所屬教師為校內自治權之核心主體，其素質良

窳，攸關研究、教學及學生學習之品質，與學術發展、專業能力

提升及大學設立宗旨得否實現，均密切相關，是大學對教師聘免

（包括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等），享有大學人事自治權，

惟依憲法第 162條規定，仍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司法院釋字第

380 號、第 450 號及第 563 號解釋參照）。本判決理由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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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庭之判斷」開宗明義只談「大學聘用教師之自主權既受大學自

治權之保障」（判決編碼【13】段第 1行參照），而未併論及「大

學對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及停聘等，亦係大學之自治權限」，似

有欠妥。 

國家依法律就大學對教師聘免人事自治權之監督，主要表現

在二個面向：其一係國家為保障大學教師之工作權益與生活，以

提升教師專業地位，對大學與其所屬教師之權利義務，以及教師

之聘任、解聘、不續聘及停聘等之要件與程序等事項，於教師法

3設有明文規範，特別係對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等措施，須

經國家主管機關之核准4，始生效力，此乃國家對大學之監督之一。

其二係大學與教師間之解聘、停聘、不續聘等紛爭，教師法設有

特別行政救濟制度之申訴、再申訴程序，經由申訴程序仍無法有

效解決紛爭時，大學得對申訴決定提起再申訴，由中央主管機關

代表國家基於監督職權，予以裁決，作成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再申

訴決定，此乃國家對大學之監督之二。 

 

二、 重申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 

 

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

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

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

                                                      
3 教師法第 1條規定：「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師專業地

位，並維護學生學習權，特制定本法。」及第 4條規定：「教師資格檢定及審定、聘

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權利義務、教師組織、申訴及救濟等事項，應依本

法之規定。」 
4 教師法第 16條第 1項規定：「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

依第 27 條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二、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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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不得僅因身分之不

同，即予限制或剝奪（司法院釋字第 430 號、第 653 號、第 736

號、第 784號及第 785號解釋參照）。 

凡憲法所保障之權利，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不法侵害，國

家均應提供訴訟救濟之途徑，並由司法機關作終局之裁判5。大學

（不論是公立大學或私立大學）既享有大學自治權，為權利主體，

並不因其提起再申訴而喪失權利主體地位，教師就大學對其所為

不續聘措施向學校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經認有理由，

作成申訴決定，撤銷該不續聘措施，大學對申訴決定，向中央主

管機關即教育部之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經認無

理由，作成再申訴決定（為公權力措施），駁回大學之再申訴，

其性質上等同於不予核准（亦為公權力措施）大學不續聘措施，

此乃屬國家對大學之監督，可能涉及對大學自治權之干預，單方

決定並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具行政處分之性質），於大學主觀

上認其受憲法保障之大學自治權遭受國家公權力措施不法侵害

時，得否依教師法所定之特別行政救濟制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此一釋憲爭點，涉及憲法保障學術自由（大學自治權）及有

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之關係，極具憲法價值。 

 

參、大學與教師間法律關係現狀之概述 

 

84 年 8 月 9日制定公布教師法，設有特別行政救濟制度，其

第 31 條規定：「（第 1 項）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申訴及再申訴二

級。（第 2 項）教師不服申訴決定，得提起再申訴。學校及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不服申訴決定者亦同。」第 33條規定：「教師不願

                                                      
5 司法院釋字第 368號解釋吳大法官庚之協同意見書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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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或不服申訴、再申訴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或依

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108 年 6 月 5日修正公布教師法（下稱現行教師法）時，將第 31

條第 2項規定移列為第 44條第 2項規定，第 33條規定移列為第

44 條第 6項規定：「原措施性質屬行政處分者，其再申訴決定視

同訴願決定；不服再申訴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合先

敘明。 

本件釋憲爭議之背景事實，涉及教師法及大學法與公、私立

大學間錯綜複雜之法律關係，剪不斷、理還亂，所幸經最高行政

法院 98 年 7 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下稱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決議）後，形成統一見解，讓實務得以正常運作。茲依實務上

之見解，就大學與教師間之法律關係歸納如下： 

一、 就聘任契約之性質言：大學聘任教師，乃基於彼此間之合意

而成立之契約關係，但公、私立大學與其教師間之聘任契約

關係不同，前者為公法關係之行政契約（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決議6參照）；後者為私法關係之私法契約。 

二、 就大學不續聘教師措施之性質言：公、私立大學對教師之不

續聘措施性質不同，前者為行政處分（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決議7參照），如對不續聘措施有所爭執，應循行政救濟程序；

                                                      
6 決議：「公立學校係各級政府依法令設置實施教育之機構，具有機關之地位（司法院

釋字第 382號解釋理由書第 2段參照）。公立學校教師之聘任，為行政契約。惟在行

政契約關係中，並不排除立法者就其中部分法律關係，以法律特別規定其要件、行為

方式、程序或法律效果，俾限制行政契約當事人之部分契約自由而維護公益。」 
7 決議：「公立學校教師於聘任後，如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不僅影響教師個人權

益，同時亦影響學術自由之發展與學生受教育之基本權利，乃涉及重大公益事項。是

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該項各款法定事由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乃為維護公益，而對公立學校是否終止、停止聘任教師之行政契

約，以及是否繼續簽訂聘任教師之行政契約之自由與權利，所為公法上限制。除該項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法定事由之限制外，該法另定有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

法定程序限制（教師法第 14條第 2、3項、同法施行細則第 16條各款參照）。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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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為基於私法契約所為不繼續簽訂聘任契約之意思表示，

如有爭執，應循民事訴訟程序尋求救濟（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312號判決及 110年度抗字第 227號裁定參照）。 

三、 就教育部核准不續聘措施之性質言：大學於教師聘任契約期

限屆至前所為不續聘教師措施，依現行教師法第 16條規定，

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始生效力。關於主管機關核准之定性，

亦有不同。就公立大學之不續聘措施，核准係法定生效要件，

核准前，不續聘措施係法定生效要件尚未成就之不利益行政

處分（最高行政法院 98年決議參照）；如教育部不予核准，

公立大學得對之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請求救濟；就私立大學

之不續聘措施而言，核准具有使不續聘措施發生法律效果之

作用，性質上為形成私法效果之行政處分，受不續聘之教師

自可對該核准處分，循序提起行政撤銷訴訟（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13 號及第 617 號判決參照），提起撤銷訴

訟，須以經合法訴願為要件（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

131 號判決參照）。 

四、 就教師因不續聘措施而提起之訴訟性質言：教師因學校具體

措施認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侵害，經循申訴、再申訴程序，

而仍無法排除該教師所認之侵害結果，而有提起訴訟之必要

時，其所採之訴訟途徑亦有不同，就公立大學之教師，應提

起撤銷訴訟8；反之，私立大學之教師，應依其私法契約之性

                                                      

立學校教師因具有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各款事由之一，經該校教評會依法定組織（教

師法第 29 條第 2 項參照）及法定程序決議通過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並由該公

立學校依法定程序通知當事人者，應係該公立學校依法律明文規定之要件、程序及法

定方式，立於機關之地位，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得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

行為，具有行政處分之性質。」 
8 最高行政法院 109年度裁字第 131號裁定要旨：「公立學校教師得對法定生效要件尚

未成就之不利益行政處分提起訴願、行政訴訟以資救濟，乃教師法第 33 條所為之特

別規定。至當事人不服公立學校解聘、停聘或不續聘之行政處分，但未利用法定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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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循民事訴訟途徑請求救濟（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抗字

第 82 號及第 227號裁定參照）。 

綜上可知，大學對其所屬教師之不續聘措施，實務見解有非

常複雜之定性及救濟途徑，業經最高行政法院作成 98 年決議，統

一見解，行政法院體系亦依決議意旨而為裁判。在實務見解穩定

之情況下，本席要問：於此情況下，有必要為解決大學對教育部

駁回其再申訴之決定可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一項極小的問題（實

務上提起此類訴訟之案件極少9），而改變上開實務之穩定見解嗎？

況且此等爭議，均為行政法之法律適用爭議，而非憲法爭議，是

否允宜委諸於專業法院決定，憲法法庭予以適當尊重即可？ 

 

肆、釋憲模式之選擇 

 

一、 司法院有關訴訟權釋憲爭議之釋憲模式 

 

司法院關於權利主體得否提起訴訟之訴訟權釋憲爭議案之

解釋甚多，其釋憲之處理方式，皆有一定模式，先指出釋憲審查

                                                      

程序救濟（或遲誤法定特別救濟程序相關期限），而俟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該行政

處分後，始依教師法第 29條第 1項、第 31 條第 2項前段及第 33 條規定提起申訴、

再申訴（視為訴願）或依法逕提訴願後，再以學校為被告依法提起撤銷訴訟者，亦無

不合。」 
9 以原告國立、大學及被告教育部為關鍵字，搜尋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裁判書，資料庫

內只有 7 件，即：①108 年度訴字第 2037 號裁定（國立臺灣大學與被告教育部因教

師升等事件，原告之訴駁回）；②106年度訴字第 1553號裁定（國立臺灣大學與被告

教育部間性別平等教育法事件，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③105 年度訴

字第 710號裁定（國立臺灣大學與被告教育部間聘任事件，原告之訴駁回）；④97年

度訴字第 1219 號裁定（國立臺北大學與被告教育部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原告之訴

駁回）；⑤94 年度訴字第 1561 號裁定（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被告教育部間因薪資事

件，原告之訴駁回）；⑥93 年度訴字第 2934 號裁定（國立成功大學與被告教育部間

因薪資事件，原告之訴駁回）；⑦91年度訴更一字第 9號裁定（國立臺灣大學與被告

教育部間有關教育事務事件，原告之訴駁回；同一案件，89年度訴字第 1371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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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再依序處理下列問題：

①聲請人是否享有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②聲請人之基本權

利（有時擴及於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10）有無遭受公權力措施侵

害？③如聲請人認其基本權利遭受公權力措施之侵害，其有無救

濟途徑？④最終認定，權利人如認其基本權利遭受公權力措施侵

害，而無權利救濟途徑，相關法律或命令規範是否違憲？茲舉例

說明如下。 

 

（一）司法院釋字第 785號解釋（公務人員訴訟權保障案） 

 

根據公務人員保障法，公務人員就影響其權益之不當公權力

措施，於申訴、再申訴後，不得續向法院請求救濟，是否違憲？

司法院釋字第 785 號解釋，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予以審

查，審查結果，釋示：「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

人民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

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

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

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中華民國

92 年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條第 1項、第 78

條及第 84 條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

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

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均

尚無違背。」 

 

                                                      
10 司法院釋字第 736號解釋：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教師認其權利

或法律上利益因學校具體措施遭受侵害時，得依行政訴訟法或民事訴訟法等有關規

定，向法院請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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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院釋字第 755號解釋（受刑人司法救濟案） 

 

就監獄行刑法第 6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1項第 7款之

規定合併觀察，其不許受刑人向法院請求救濟，是否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 

司法院釋字第 755 號解釋，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予

以審查，審查結果，釋示：「監獄行刑法第 6條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 5 條第 1項第 7 款之規定，不許受刑人就監獄處分或其他管理

措施，逾越達成監獄行刑目的所必要之範圍，而不法侵害其憲法

所保障之基本權利且非顯屬輕微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之部分，

逾越憲法第 23條之必要程度，與憲法第 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

意旨有違。」 

其他相類訴訟權釋憲爭議之解釋，諸如釋字第 736號解釋（教

師因學校措施受侵害之訴訟救濟案）、第 784 號解釋（各級學校

學生之行政爭訟權案）均採相同之釋憲模式。 

 

二、 本件釋憲聲請之釋憲模式選擇 

 

對於本件釋憲爭點之處理，本席認為亦得循往昔司法院解釋

先例之釋憲模式，依序處理 4項問題：①大學是否享有受憲法保

障之自治權？②大學自治權有無因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之可

能？③其大學自治權因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有無救濟途徑？

④最終認定，如大學自治權因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卻無權利

救濟途徑，是否違憲？換言之，本判決只需從憲法高度，判斷大

學既享有受憲法保障之大學自治權，中央主管機關名義所為之再

申訴決定（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大學之自治權時，基於有權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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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救濟之憲法原則，大學自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即可，此觀本判

決之結論亦謂：「享有大學自治權，於以中央主管機關名義所為之

再申訴，侵害公立大學之自治權，大學自得對該再申訴決定，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判決編碼【17】段參照）自明！ 

至於大學不續聘教師之措施，如何定性（大法官間有主張行

政處分說；有主張契約說）？以及申訴、再申訴程序之性質如何

（大法官間有認為申訴及再申訴如同紛爭解決機制之調解；有認

為申訴如同調解，但再申訴決定係行政處分，尚非一致），此涉及

行政法之法律適用問題，並非憲法問題，可留諸專業法院之行政

法院先進精英們，集思廣益、腦力激盪，一定可以解決，如無違

憲疑慮，憲法法庭對專業法院之法律解釋適用，應予適當尊重！

此乃變動最小又能解決本件釋憲爭議的釋憲模式選擇。 

 

伍、不贊同本判決理由之說明 

 

    基於下列理由，本席不贊同本判決理由之建構： 

 

一、本判決理由只說一半 

 

本判決理由只敘述，大學教師之聘任係大學之自治權限；大

學對其教師之不續聘措施，須經主管機關核准，予以監督，本判

決明知，大學之不續聘措施，必須是大學基於契約關係而為意思

表示，加上主管機關之核准（為公權力措施，性質上為行政處分），

始生效力，詎本判決理由只論及「不續聘教師，性質核係單純基

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判決編碼【14】段參照），但卻

不論述「使不續聘措施發生法效之主管機關核准」之性質。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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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只說一半，容易讓人產生誤會，誤以不續聘措施僅係單純基於

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且一經表示立即生效？ 

 

二、引用大學法第 19條及教師法第 16條但未論斷其關係 

 

本判決理由就大學法第 19條及現行教師法第 16條11之關係，

僅說明：就大學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續聘教師而言，大學法第

19 條後段規定：「大學除依教師法規定外，……得基於學術研究

發展需要，另定教師……不續聘之規定，……並納入聘約。」又

依 84 年教師法第 14 條規定（現行教師法為第 16條），大學就是

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

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而此

等規範內容，涉及各大學與教師於聘約期限屆至時，是否不再繼

續成立新的聘約關係，且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

容。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其

法效僅係使教師在原受聘學校不予聘任，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

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判決編碼【14】參照）。 

按：現行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聘任後，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

                                                      
11 84年 8月 9日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8款規定：「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

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

反聘約情節重大者。」98年 11月 25日修正公布教師法時，未予修正；101年 1月 4

日修正公布教師法時，改列第 9款；102年 7 月 10日修正公布教師法時，移列第 13

款；103年 1月 8日修正公布教師法時，移列第 14款；108年 6月 5 日修正公布時，

改列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

依第 27 條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二、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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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第 27 條

規定辦理：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二、違反

聘約情節重大。」就大學法第 19條及教師法第 16條之關係，最

高行政法院向來見解12認為，教師法第 16 條係為保障教師而設，

且教師法第 4條亦已規定，「教師……、不續聘……事項，應依本

法之規定。」故教師法第 16 條，係大學法第 19 條之特別規定，

教師雖有違反聘約之約定，惟依教師法第 16 條規定，必須具備

「情節重大」之要件，大學始得為不續聘，如教師僅違反聘約條

款而未符情節重大之要件，大學仍不得僅依違反聘約條款為由而

對教師不續聘。 

詎本判決理由僅輕描淡寫：「84年教師法第 14 條規定（現行

                                                      
12 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 493號判決要旨：「大學於自治原則下，仍應接受國家

以法律之監督，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4 款『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

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

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規定，大學對於所聘教師如欲依該款後段規定為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時，須教師有違反聘約且其違反之情節重大時始得為之，故相關單位為審酌時，

教師是否違反聘約乃屬要件之認定，至於違反聘約之情節是否重大，審議單位具有判

斷餘地，然應為具體審酌並說明其理由，此為本院一致之見解。」另 105年度判字第

550號判決亦指出，揆諸前揭說明，原審對攸關上訴人違反系爭聘約「未於 6年內升

等（教授）」約定是否已達情節重大之程度；參加人校教評會對上訴人為不續聘之決

議，是否合於行為時教師法第 14條第 1項第 9款及參加人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 9 條第 2 項規定之要件，暨被上訴人核准參加人不續聘上訴人之處分有無違法等

事實，未為審查判斷，於法即有未合。另 105 年度判字第 280號判決亦指出，教師法

第 14條第 1項第 8款既將「違反聘約」與「情節重大」並列，顯見是否「情節重大」，

並非聘約所得約定之事項，學校不得於聘約中約定教師有一定違反聘約行為，即屬情

節重大，而應依職權探知個案違反聘約之相關事由，綜合判斷該違反聘約行為，是否

確達情節重大程度；如其於聘約中約定教師有一定違反聘約行為，即得予以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者，於適用時仍應受「情節重大」之限制，不得僅以教師有一定違反聘約

行為，即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其他，如 102年度判字第 617號、第 239號判決

亦採同一見解。對此等實務通說見解，學者有贊同者，例如，李仁淼，大學教師限期

升等與違反聘約情節重大–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50 號評析，裁判時報第

75期（2018年 9月），頁 40；亦有採不同見解者，例如蕭文生，不續聘大學教師之

事由–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239 號及 102 年度判字第 617 號判決評析，法

令月刊第 65卷第 4期（2014年 4月），頁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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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為第 16條），大學就是否不續聘教師，須經學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並稱此「須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為

「此等規範內容」，不論述教師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2 款「違反聘

約情節重大」中之「情節重大」。又本判決理由並稱，此等規範內

容「應為各大學與所聘教師間聘任契約之內容。」亦將「情節重

大」之要件略而不談。本判決理由又稱：「是各大學依據具此等規

範內容之聘約約定，不續聘教師」，似不以「情節重大」為不續聘

之要件，僅依大學法第 19條納入聘約之事項有所違反，大學即得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認定教師是否有不續聘原因，並

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予以不續聘。本判決理由之論述，易

生疑義，似有欠妥。 

 

三、本判決僅就公立大學而為宣告，徒增困擾 

 

系爭決議僅就「大學」得否針對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決定之再

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而為，並不區分公立或私立大學，一

律採否定說。本判決則宣告系爭決議有關公立大學部分，違憲；

至於有關私立大學部分，本判決則未置一詞，致生爭議。或謂：

依判決理由所載之論據，公、私立大學均一體適用，系爭決議關

於私立大學部分，亦屬違憲，故私立大學如同公立大學，就不予

維持其不續聘教師之再申訴決定，亦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或謂：

系爭決議關於私立大學部分，既未經憲法法庭宣告違憲，當然仍

然有效，最高行政法院實質上援用系爭決議意旨而作成判決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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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成為判決先例，該統一見解之判決先例意旨13仍有其適用，

即私立大學不得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師措施之再申訴決定，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本判決之目的，在於解決聲請人得否提起行政

訴訟之釋憲爭議，卻又造成更多法律適用之爭議，徒增困擾，殊

無必要！ 

 

陸、結論 

 

有關大學不續聘教師措施，經教師申訴後，申訴決定撤銷該

不續聘措施，大學提起再申訴後，遭教育部以再申訴決定駁回，

大學就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師措施之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再申訴決

定，得否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此一問題，系爭決議採否定說，認為「大學則為作成該措施

之主體，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大學自不得就再申訴之結果復行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方符該特別行政救濟制度之設立本旨」，忽略

大學作成不續聘教師措施本身之同時亦享有受憲法保障之大學自

治權，大學得為基本權之主體，如其大學之自治權遭受公權力措

施侵害，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自應採肯定說為是。 

                                                      
13 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判字第 262 號判決要旨：「本院 106 年 6 月 27 日 106 年度 6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大學對所屬教師不予續聘決定，教師不服而提起申

訴、再申訴，其程序標的為不予續聘之措施，大學則為作成該措施之主體，除法律別

有規定外，大學自不得就再申訴之結果復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方符合該特別行政救

濟制度之設立本旨』之決議內容，雖係教育部對大學就所屬教師不予續聘決定不予維

持之再申訴決定，大學得否對該再申訴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為決議，惟與地方自治團體

就其自治事項之決定經訴願決定撤銷時，地方自治團體能否對該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

訟之情形並無不同，因此本院 107 年度判字第 89 號判決參酌上開決議意旨，認為依

現行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之體制，原處分機關縱認為訴願決定違法時，仍應受訴願決

定之拘束，不允許其對於訴願機關提起撤銷訴訟。足見，原處分機關不得就對其不利

之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不因原處分機關是否係地方自治團體而有異，乃本院自上

開決議之後所採取的統一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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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決議形成過程中，曾列出甲說（否定說）、乙說（肯定說）

及丙說（折衷說，即公立大學採否定說，私立大學採肯定說），結

論則採取甲說（否定說）。嗣仍紛紛擾擾，最高行政法院嗣於 108

年 5 月 24 日舉行 108 年度第 1 次行政訴訟實務研討會14，再就

「大學教師解聘案之行政訴訟實務–兼論教育部於大學自治中的

功能」進行研討，試圖從不同面向觀點集思廣益，找出法律問題

之最佳解決模式。 

因系爭決議有其一定之影響力及拘束力，甚難撼動！大學認

其受憲法保障之大學自治權遭受國家之侵害，向憲法法庭聲請釋

憲，大法官之間，亦見解分歧，有主張本件釋憲聲請應不受理說

者；有主張應受理說者，但又分為二說（就大學對教師之不續聘

措施，亦有行政處分說與契約說，最後契約說多了一些）。但最終

無論持不受理說者或受理說者，多數又認再申訴決定具行政處分

之性質，並綜合以上判斷，結論認為公立大學得循序提起行政訴

訟，足徵大學對其教師不續聘措施之性質，仍將爭論不休，仁智

互見。此實為行政法之法律適用問題，憲法法庭實不宜介入。 

本判決的宣告，從憲法保障大學自治權之意旨，釋示公立大

學自得對中央主管機關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措施具行政處分性質之

再申訴決定循序提起行政訴訟，固然給予公立大學極大的鼓舞與

肯定，卻又默默地改變最高行政法院 98年決議之穩定見解，徹底

推翻該決議所稱大學不續聘措施為行政處分之見解，且對私立大

學未置一詞，均有欠妥？本判決之公告，勢必帶來更多的討論，

本判決似未能發揮憲法法庭一槌定音、定分止爭的功效？ 

                                                      
14 請參閱，最高行政法院編印，行政訴訟實務研討會實錄（108 年度），2020 年 11 月

出版。 


